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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 EMBA在職專班碩士學位畢業論文口試須知 
 

◎申請時間： 

第一學期為每年 10月~隔年 1月， 

第二學期為每年 4月~同年 7月， 

並於口試日期前 1-2個星期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 申請口試表單： 

1. 由指導教授依照本校「碩士學位考試辦法」遴聘考試委員，請至學生資訊系統填

寫「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並列印。 

2. 修課狀況調查表<系網頁下載>（攸關個人權益請務必親自填寫勿委由他人代填）

並檢附修課證明(提供成績單或登入學生資訊系統將查詢成績頁面印出)。 

以上文件經指導教授審核簽名後送系辦公室申請。待系辦確認修業學分通過後(不通

過者將以電話或 e-mail通知)，方可進行口試。 

 

◎ 預借教室:請至系辦公室登記預借口試教室並通知口試委員知悉。 

 

◎口試當天需準備資料： 

1.碩士論文審定書一份 (請每位口試委員簽名)  

2.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推薦書一份 (指導教授簽名後自存裝訂於論文內) 

3.碩博士學位口試評分表(每位口試委員各一份)  

4.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暨原創性比對聲明書。 

5.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書，考試前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作業，碩士論文印刷本扣除文

獻清單、附錄及問卷需經本校圖書館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檢測(不使用 Turnitin篩

選條件) 相似度小於 20%。比對超過本系相似度標準不得口試。 

6.口試費領款收據（每位口試委員各一份）【附表一】，論文口試費及交通費支付標準，

敬請詳閱【附表二】說明。 

上述 1- 4 表格請至「學生資訊系統」下載列印表格。 

 

◎口試後需繳回系辦文件： 

1.碩士口試費領款收據(一名口試委員填寫一張) 

2.碩士論文審定書(主任簽名後由學生領回裝訂於論文內) 

3.碩士學位口試評分表(一名口試委員填寫一張，由指導教授送回系辦) 

4.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暨原創性比對聲明書(由指導教授送回系辦) 

 

◎口試費支付方式： 

1. 校外委員請務必填寫委員(本人)匯款帳戶於口試完核銷後，由校方直接將口試費撥

入委員個人匯款帳戶。 

2. 校內委員於口試完核銷後，校方直接將口試費撥入各位老師的郵局帳戶。 

https://ba.ntust.edu.tw/p/412-1098-10396.php?Lang=zh-tw
https://sites.google.com/view/librarytechturnitin/%E9%A6%96%E9%A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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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於學位論文撰寫初期，須與指導教授確認論文主題及內容與系所專業領域相符。

論文編排規範、碩博士論文格式及電子檔注意事項、論文上傳說明請參閱博碩士論文

系統 https://etheses.lib.ntust.edu.tw/thesis/。若有論文上傳問題，請洽詢圖書館 27376196。 

◎繳交論文封面為石紋紙 色卡 S 304號之粉色。 

◎論文口試結束修改論文完成其碩士論文印刷本扣除文獻清單、附錄及問卷需經本校圖

書館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檢測(不使用 Turnitin篩選條件)，相似度小於 20%。經指

導教授確認簽章繳交至系辦公室始得辦理離校手續(學生資訊系統/個人資訊/畢業生

離校手續單，填寫問卷後列印離校手續單)。 

◎ 離校時間：論文最後定稿（含紙本及電子檔）應依學校行事曆規定日期前繳交，逾

期仍未達修業年限者，次學期仍應註冊，並於該學期繳交論文最後期限之前繳交，

屬該學期畢業。至修業年限屆滿時仍未繳交論文者，該學位考試以不及格論，並依

規定退學。 

◎ 辦理離校手續: 離校手續單指導教授簽章後繳交【平裝論文一本】、【學位論文原創性

比對聲明書】及【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原創性比對報告書】至系辦公室辦理。 

https://www.academic.ntust.edu.tw/var/file/48/1048/img/2554/489811124.pdf
https://etheses.lib.ntust.edu.tw/
https://etheses.lib.ntust.edu.tw/
https://etheses.lib.ntust.edu.tw/thesis/
https://sites.google.com/view/librarytechturnitin/%E9%A6%96%E9%A0%81
https://sites.google.com/view/librarytechturnitin/%E9%A6%96%E9%A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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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碩士口試費領款收據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領 款 收 據 
計畫編號：                 日期： 年 月 日 

填寫說明 

一、口試學生請填寫 「日期」：請填寫口試日期 

「領款人姓名」：請填寫委員姓名 

「所屬年度月份」：請填寫口試之年度月份 

「費別」請勾選：交通費 XXXX元 

「姓名」下方註明：服務單位(ＸＸ大學ＸＸ系) 

職    稱(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校外委員請務必提供口試委員匯款帳戶以利系辦作業。 

二、校外委員請填寫「姓名欄」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里(村)、鄰必填 

三、本校委員不得支領交通費，校外委員依服務單位所在地區核給(見下頁論文口試

費用支付標準)。 

四、口試結束，本單據填寫完整，請將「領款收據」送回系辦公室。

領 款 人 姓 名  所屬年度月份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費 別 
□演講費  □撰稿費    □審稿費    □出席費       □鐘點費 

□命題費  □顧問費    □工作津貼  □臨時工資     碩士口試費    □交通費 

摘 要 單 位 單 位 數 單 位 金 額 合 計 金 額 代扣繳金 額 實 發 金 額 

碩士口試費   人   1000元   
 

交通費   日     

以上實發金額新臺幣（大寫）  零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業已如數領到無訛     此 致 

姓名：＿＿＿＿＿＿＿＿＿＿＿（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單位及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匯款郵局(銀行)帳戶: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匯款帳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外籍人士須附護照影本，並填妥護照號碼：     國別：    出生年月日：      ） 

戶 籍 地 址 郵遞區號 
    市     區      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縣    鄉鎮     村   莊       街 

學號: 姓名: 

█ 匯入口試委員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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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論文口試費用支付標準      98年 1 月 13日第 466次行政會議通過 

費用別 給付標準(新) 

演講費(校外人士) 2500+交通費(依照國內差旅費標準核實報支) 

演講費(校內人士) 不支 

碩士論文口試費/校內 1000 

碩士論文口試費/校外 1000+交通費 

博士論文口試費/校內 1600 

博士論文口試費/校外 1600+交通費 

 

論文口試交通費給付標準 

98年1月13日第466次行政會議通過 

地區別 給付標準 

台北 200 

基隆 400 

桃園 500 

宜蘭、新竹、苗栗 800 

台中、彰化、南投 1500 

雲林、嘉義 2300 

台南 2900 

高雄、屏東 3200 

花蓮 3000 

台東地區及外島 3700 

備註：論文口試交通費得按表列給付標準或比照國內差旅費標準核實報支 

備註.1.碩士論文口試費以考生為單位計算，一名考生核給一次口試費。 

2.交通費以考試委員任職學校或服務單位所在地區核給並以日期為單位計算，同一日
期之考試，核給一次交通費，本校專任老師，不得支領交通費。 


